	国家森林防火督查组到福建省检查森林防火工作 
	　

	　
	福建省林业厅 
	　

	　
	     11月2日至6日，国家森林防火督查组对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南平市、建阳市和武夷山市的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进行检查。检查组听取了省防火办森林防火工作情况汇报，对福建省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是积极贯彻学习国办《通知》和温州现场会精神；二是多渠道，多形式，加强扑火队伍建设；三是针对防火工作实际，强化火源管理；四是防火宣传声势浩大，家喻户晓；五是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火情传输速度；六是积极协调，努力争取，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力量得到明显加强；七是加强督查，落实责任；八是积极贯彻"以人为本，科学扑救"的指导思想；九是严格值班制度，保证信息畅通；十是着手建立森林防火长效机制。特别是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积极探索由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引导林农成立护林联防协会，取得一些成功经验；对森林防火工作相对滞后的13个火灾重点县实行综合整治；为解决林区群众生产性用火与森林防火矛盾开展的野外用火管理疏堵结合试点工作，这些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和总结推广。 
	

	
	
	


